
 

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 

修正總說明 

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於八

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

八年八月十九日。為使罰鍰額度採計方式更臻明確，並配合實務所需，改

以公式化計算罰鍰額度，增訂附表臚列各種違反行為之裁罰因子權重大

小，爰修正本準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以公式化計算罰鍰額度及明列計算公式，另新增附表一及附表

二臚列各種違反行為之裁罰因子權重大小。（修正條文第二條及附表

一、附表二） 

二、 增訂依公式計算結果逾法定罰鍰額上限及低於法定罰鍰額度下限之

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三條至第九條。 

 



 

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空氣污

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準則依空氣污

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主管機關對違反

本法之行為，其裁量罰

鍰額度除依附表一及附

表二規定辦理外，並應

審酌違反本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

者之資力。 

前項罰鍰額度計

算公式如下： 

罰鍰額度＝A x B x

（1+C）x罰鍰下限 

前項公式符號定

義如下： 

(一)A：指移動污染源

類型。 

(二)B：指違規情節。 

(三)C：指得加重或減

輕裁罰事項。屬得

加重裁罰事項之

C 為正值；屬得減

輕裁罰事項之 C

為負值。 

第二項罰鍰額度

之計算取至新臺幣元，

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第二條  主管機關對違反

本法之行為，其裁量罰

鍰額度除依本準則規定

辦理外，並應審酌違反

本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

難程度、所生影響，並

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

力，予以裁處。 

一、 為使罰鍰額度採計

方式更臻明確，改以

公式化計算罰鍰額

度，爰修正第一項及

新增附表一、附表二

臚列各種違反行為

之裁罰因子權重大

小。 

二、 增訂第二項明列罰

鍰額度計算公式。 

三、 增訂第三項說明計

算公式中各符號所

代表之定義。 

四、 增訂第四項應處罰

鍰不足一元之處理

方式。 

第三條  依前條規定計算 

應處罰鍰額度逾法定罰

鍰額度上限者，以該法

定罰鍰額度上限裁處

之；低於該法定罰鍰額

度下限者，以該法定罰

鍰額度下限裁處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依前條規定計

算結果逾法定罰鍰

額上限及低於法定

罰鍰額度下限之處

理方式。 

 

 第三條  移動污染源使用

人或所有人違反本法第

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

放標準，其罰鍰額度如

下： 

一、 汽車： 

（一）機車處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以

上六千元以下： 

1. 排放氣狀污

染物中僅有

一種污染物

超過排放標

準者，處新臺

幣一千五百

元。 

2. 排放氣狀污

染物中有二

種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準

但未皆超過

排放標準一．

五倍者，處新

臺幣三千元。 

3. 排放氣狀污

染物中有二

種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準

且均超過排

放標準一．五

倍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 

（二）小型車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二千元以

下： 

1. 排放氣狀污

染物中僅有

一種污染物

超過排放標

準，或排放粒

狀污染物經

儀器測定超

過排放標準

而未超過排

放標準一．五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倍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 

2. 排放氣狀污

染物中有二

種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準

但未皆超過

排放標準一．

五倍，或排放

粒狀污染物

經儀器測定

超過排放標

準一．五倍而

未超過排放

標準二倍者，

處新臺幣六

千元。 

3. 排放氣狀污

染物中有二

種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準

且均超過排

放標準 一．

五倍，或排放

粒狀污染物

經儀器測定

超過排放標

準二倍者，處

新臺幣一萬

二千元。 

（三）大型車處新臺

幣五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 

1. 排放粒狀污

染物經儀器

測定超過排

放標準而未

超過排放標

準一．五倍

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 

2. 排放粒狀污

染物經儀器

測定超過排



 

放標準一．五

倍而未超過

排放標準二

倍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 

3. 排放粒狀污

染物經儀器

測定超過排

放標準二倍

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 

二、船舶： 

（一）總噸位未滿一

百總噸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 

（二）總噸位一百總

噸以上未滿一

千總噸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 

（三）總噸位一千總

噸以上未滿一

萬總噸者，處新

臺幣四萬元。 

（四）總噸位一萬總

噸以上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 

三、火車： 

（一）排放粒狀污染

物經目測判定

超過排放標準

而未超過不透

光率百分之六

十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 

（二）排放粒狀污染

物經目測判定

超過排放標準

且不透光率逾

百分之六十而

未超過百分之

八十者，處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 

（三）排放粒狀污染

物經目測判定



 

超過排放標準

且不透光率超

過百分之八十

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 

 第四條  移動污染源使用

人或所有人違反本法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拆除或改裝非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證之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其罰鍰額度

如下： 

一、機車：每拆除或改

裝一項，處新臺幣

三千元；每拆除或

改裝一項依新臺

幣三千元標準加

倍處罰最高得至

新臺幣一萬二千

元。 

二、小型車：每拆除或

改裝一項處新臺

幣六千元；每拆除

或改裝一項依新

臺幣六千元標準

加倍處罰最高得

至新臺幣三萬元。 

三、大型車：每拆除或

改裝一項處新臺

幣一萬元；每拆除

或改裝一項依新

臺幣一萬元標準

加倍處罰最高得

至新臺幣六萬元。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第五條  汽車使用人或所

有人違反本法第三十八

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

怠速停車限制之規定，

其罰鍰額度如下： 

一、機車：處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經令其

改善而未改善者，

其按次處罰金額

得依第一次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金額逐次遞增，最

高得至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 

二、小型車：處新臺幣

三千元；經令其改

善而未改善者，其

按次處罰金額得

依第一次處罰金

額逐次遞增，最高

得至新臺幣三萬

元。 

三、大型車：處新臺幣

五千元；經令其改

善而未改善者，其

按次處罰金額得

依第一次處罰金

額逐次遞增，最高

得至新臺幣六萬

元。 

 第六條  製造、進口或販

賣者違反本法第三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製造、進

口或販賣供移動污染源

用之燃料不符合成分管

制標準，其罰鍰額度如

下： 

一、 僅一項超過成分

管制標準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 

二、 有二項超過成分

管制標準者，處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三、 有三項以上超過

成 分 管 制 標 準

者，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 

使用人違反本法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使用供移動污染

源用之燃料不符合成

分管制標準，其罰鍰

額度如下： 

一、 機車：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一)僅一項超過成

分管制標準者，

處新臺幣五千

元。 

(二)有二項超過成

分管制標準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三) 有三項以上超

過成分管制標

準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 

二、 小型車： 

(一)僅一項超過成

分管制標準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二) 有二項超過成

分管制標準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三) 有三項以上超

過成分管制標

準者，處新臺幣

四萬元。 

三、 大型車： 

(一)僅一項超過成

分管制標準者，

處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 

(二) 有二項超過成

分管制標準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三) 有三項以上超

過成分管制標

準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 

四、 船舶： 

(一)超過成分管制

標準而未超過

成分管制標準

二倍者，處新臺

幣五萬元。 



 

(二)超過成分管制

標準二倍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 

 第七條  汽車所有人違反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其罰鍰額度如下： 

一、 機車： 

(一)逾規定期限未

實施排放空氣

污染物定期檢

驗者，處新臺幣

五百元。 

(二) 經定期檢驗不

符合排放標準，

未於檢驗日起

一個月內修復

並複驗合格，或

於期限屆滿後

之複驗不合格

者，處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三) 逾應檢驗日起

六個月仍未實

施定期檢驗、未

依規定申請複

驗或複驗仍不

合格者，經直轄

市、縣（巿）主

管機關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

完成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 

二、 機 車 以 外 之 汽

車，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規

定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第八條  移動污染源使用

人或所有人未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十六條主管機關通知之

期限，至指定地點接受

檢驗者，其罰鍰額度如

下： 

一、機車：處新臺幣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三千元。 

二、小型車：處新臺

幣一萬元。 

三、大型車：處新臺

幣六萬元。 

       移動污染源使用

人或所有人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十六條規定至指定地

點接受檢驗，經檢驗不

符合排放標準者，依第

三條規定處罰。 

 第九條  移動污染源使用

人或所有人規避、妨礙

或拒絕依本法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之檢查、鑑定

或命令，其罰鍰額度如

下： 

一、 機車： 

(一)規避、妨礙

或拒絕排放

空氣污染物

檢測者，處

新臺幣五千

元。 

(二)規避、妨礙

或拒絕使用

之燃料成分

抽測者，處

新臺幣五千

元。 

二、 小型車： 

(一)規避、妨礙

或拒絕排放

空氣污染物

檢測者，處

新臺幣一萬

元。 

(二)規避、妨礙

或拒絕使用

之燃料成分

抽測者，處

新臺幣三萬

元。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額度已於修正條

文第二條附表一及

附表二規定，爰予刪

除。 



 

三、 大型車： 

(一)規避、妨礙

或拒絕排放

空氣污染物

檢測者，處

新臺幣六萬

元。 

(二)規避、妨礙

或拒絕使用

之燃料成分

抽測者，處

新臺幣七萬

五千元。 

第四條  本準則汽車之類

型，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之規定。 

第十條  本準則汽車之類  

型，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之規定。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五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 

項
次 

違反
本法
條款 

本法處
罰條款
及罰鍰
範圍 
（新臺
幣） 

違規行
為 

移動污染源類型
(A) 違規情節(B) 

一 第三
十六
條第
一項 

第六十
六條第
一項 
1,500
元~6
萬元 

移動污
染源使
用人或
所有人
排放空
氣污染
物超過
排放標
準 

機車 A=1 
1. 僅有一種氣狀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B=1。 
2. 有 2 種氣狀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且測值與

排放標準之最高比值未超過 1或經無條件捨
去取至整數後為 1，B=2。 

3. 有 2 種氣狀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且測值與
排放標準之最高比值經無條件捨去取至整
數後為 2 或超過 2，B=4。 

小 型 車
（汽油） A=2 

小 型 車
（柴油） A=2 B=排放粒狀污染物測值與排放標準之比值（無

條件捨去取至整數；B<1，以 B=1 計；B>4，以
B=4 計） 大型車 A= 

3.3334 

船舶 A=10 
總噸位
T（公
噸） 

T<100 B=1 

100≦T<1,000 B=2 

1,000≦T<1 萬 B=3 

1 萬≦T B=4 

火車 A=10 
B=排放粒狀污染物經目測判定值與排放標準比
值（無條件捨去取至整數；B<1，以 B=1 計；
B>4，以 B=4 計） 

 

一、本表新增。 

二、本附表參考現行第

三條至第九條規定

修正，明定裁罰因

子（A、B）之權重，

內容如下： 

(一) 項次一為參考現

行第三條規定設

計裁罰因子，並簡

化測值與排放標

準之比值取計方

式。 

(二) 項次二為新增違

反本法第三十六

條第五項規定之

裁處方式。 

(三) 項次三為參考現

行第四條規定設

計裁罰因子，並將

未維持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有效運

作納入違規行為。 



 

二 第三
十六
條第
五項 

第六十
六條第
二項 
每輛
10 萬
元~500
萬元 

汽車之
製造者
或進口
商安裝
任何影
響交通
工具排
放空氣
污染物
之減效
裝置 

機車 A=2 

B=輛數 小型車 A=10 

大型車 A=50 

三 第三
十七
條第
一項 

第六十
六條第
一項 
1,500
元~6
萬元 

移動污
染源使
用人或
所有人
未維持
其空氣
污染防
制設備
有效運
作，或
拆除或
改裝非
經中央
主管機
關認證
之空氣
污染防
制設備 

機車 A=2 

B=未維持有效運作或拆除或改裝項數，B>6，
以 B=6 計 小型車 A=4 

大型車 A= 
6.6667 

(四) 項次四為參考現

行第五條規定設

計裁罰因子。 

(五) 項次五為參考現

行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設計裁罰因

子，並加重一項及

二項超過成分管

制標準之罰鍰金

額，及增訂違反本

法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第三項之裁

罰因子。 

(六) 項次六為參考現

行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予以簡化設

計裁罰因子，並增

訂火車及施工機

具之裁罰因子。 

(七) 項次七為新增違

反本法第四十條

第三項規定之裁

處方式。 

(八) 項次八為新增違

反本法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之



 

四 第三
十八
條第
二項 

第七十
六條第
一項 
1,500
元~6
萬元 

汽車使
用人或
所有人
違反本
法第三
十八條
第二項
所定辦
法有關
怠速停
車限制
之規定 

機車 A=1 

B=1 

小型車 A=2 

大型車 A= 
3.3334 

五 第三
十九
條第
一
項、
第二
項、
第三
項 

第七十
三條第
一項 
10 萬元
~100 萬
元 
 

製造、
進口或
販賣供
移動污
染源用
之燃料
不符合
成分管
制標準 

無 
超過成分
管制標準
之項數 N 

N=1 B=4 

N=2 B=8 

3≦N B=10 

製造、
進口或
販賣供
移動污
染源用
之 燃
料，違
反 販
賣、進
口之許
可、撤
銷、廢
止、記

無 B=4 

裁處方式。 

(九) 項次九為新增違

反本法第四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之

裁處方式。 

(十) 項次十為參考現

行第七條規定設

計裁罰因子，並考

量「汽油及其替代

清潔燃料引擎汽

車實施排放空氣

污染物定期檢驗

之對象、區域、頻

率及期限」、「柴油

及其替代清潔燃

料引擎汽車實施

排放空氣污染物

定期檢驗之對象、

區域、頻率及期

限」仍於推動初

期，首重引導小型

車、大型車所有人

遵守前揭定期檢

驗規定，爰未區分

移動污染源類型

之裁罰因子。 



 

錄、申
報及其
他應遵
行事項
之辦法 

六 第三
十九
條第
一項 

第七十
三條第
二項 
5,000
元~10
萬元 

使用供
移動污
染源用
之燃料
不符合
成分管
制標準 

機車 A=1 

B=1 

小型車 A=2 

大型車 A=3 

船舶、
火車 A=10 

施工機
具 A=1 

七 第四
十條
第三
項 

第七十
六條第
二項 
汽車：
500 元
~6 萬
元 

移動污
染源使
用人或
所有人
違反直
轄市、
縣
（市）
主管機
關公告
之空氣
品質維
護區移
動污染
源管制

機車 A=1 

B=1 小型車 A=2 

大型車 A=4 

第七十
六條第
二項 
汽車以
外：
5,000
元~100
萬元 

船舶 A=5 
總噸位
T（公
噸） 

T <100 B=0.4 

100≦T <1,000 B=4 

1,000≦T <1 萬 B=8 

1 萬≦T B=12 

（十一）項次十一為參

考現行第八條規

定，調整罰鍰額度

並設計裁罰因子。 

（十二）項次十二為參

考現行第九條規

定，調整罰鍰額度

並設計裁罰因子，

及增訂船舶、火車

及施工機具之裁

罰因子，且考量受

處罰者之資力及

其應受責任程度，

爰規定移動污染

源類型屬船舶、火

車之裁罰因子較

高權重。 



 

措施 淨功率
大於 130
千瓦鐵
路客貨
車
(Railcars
)、鐵路
機車
(Locomo
tives) 

A=10 

B=1 

航空器 A=10 

施工機
具 A=1 

八 第四
十一
條第
二項 

第七十
七條第
二項 
5,000
元~20
萬元 

移動污
染源製
造者或
進口商
違反本
法所定
汽車召
回改正
辦法有
關召回
改正之
管理規
定 

機車 A=1 

違反規
定之製
造或進
口輛數

N 

N≦30 B=5 

N>30 B=10 

小型車 A=2 

N≦20 B=5 

N>20 B=10 

大型車 A=4 
N≦10 B=5 

N>10 B=10 



 

九 第四
十二
條第
二項 

第七十
八條 
5,000
元~20
萬元 

移動污
染源製
造者或
進口商
違反本
法所定
汽車車
型排氣
審驗合
格證明
之核
發、撤
銷、廢
止及其
他應遵
行事項
辦法之
規定 

機車 A=1 

違反規
定之製
造或進
口輛數

N 

N≦30 B=5 

N>30 B=10 

小型車 A=2 

N≦20 B=5 

N>20 B=10 

大型車 A=4 

N≦10 B=5 

N>10 B=10 

十 第四
十四
條第
一項 

第八十
條第一
項 
500 元
~1 萬
5,000
元 

汽車所
有人逾
規定期
限未實
施排放
空氣污
染物定
期檢驗 

無 B=1 



 

第八十
條第二
項 
1,500
元~3
萬元 

經定期
檢驗不
符合排
放標
準，汽
車所有
人未於
檢驗日
起一個
月內修
復並複
驗合
格，或
於期限
屆滿後
之複驗
不合格 

無 B=1 

第八十
條第三
項 
3,000
元~6
萬元 

汽車所
有人逾
應檢驗
日起六
個月仍
未實施
定期檢
驗、未
依規定
申請複
驗或複
驗仍不
合格
者，經
直轄
市、縣
（巿）

無 B=1 



 

主管機
關通知
限期改
善，屆
期未完
成改善
者 

十
一 

第四
十五
條第
一
項、
第四
十六
條 

第七十
九條 
1,500
元~6
萬元 

移動污
染源使
用人或
所有人
未依主
管機關
通知之
期限，
至指定
地點接
受檢驗 

機車 A=2 

B=1 小型車 A=4 

大型車 A=8 

移動污
染源使
用人或
所有人
依主管
機關通
知之期
限至指
定地點
接受檢
驗，經
檢驗不
符合排
放標準 

依本表項次一計算 A 及 B 值 



 

十
二 

第四
十八
條第
一
項、
第三
項 

第七十
一條 
5,000
元~10
萬元 

移動污
染源使
用人或
所有人
規避、
妨礙或
拒絕排
放空氣
污染物
檢測或
使用之
燃料成
分抽測 

機車 A=1 

B=1 

小型車 A=2 

大型車 A=12 

船舶、
火車 A=20 

施工機
具 A=1 

 

 

  



 

第二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得加重或減輕裁罰事項 C 

得加重裁
罰事項 

（一）違規行為對學校有影響。 0.5 

（二）經各級主管機關限期改善，期限屆滿仍未完成改
善，處以按次處罰。但不適用違反本法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且依本法第八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處
罰者。 

限期改善日數
/100 

得減輕裁
罰事項 

汽車之製造者或進口商，以及製造、進口或販賣供移動
污染源用之燃料者，違反本法申請、申報義務規定，於
未經檢舉、未經各級主管機關查獲前，主動向各級主管
機關辦理變更或補正。 

0.5 

 

 一、本表新增。 

二、明定得加重或減輕裁罰

事項（C）裁罰因子之權

重。 

三、關於違規行為對學校有

影響之情形，例如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公

告之空氣品質維護區劃

設學校為管制範圍，或

劃設公告目的包含保護

學校敏感族群者，降低

空氣品質對其健康影響

，移動污染源如有違反

公告之管制措施行為，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採加重裁罰，得依

本表裁罰因子權重辦理

。 

 


